
要找准和坚持正确的司法改革方向

陈春龙


十年司法改革似可归结为两句话：司法机关在法律范围内尽力改革取得实效，司法改革

似有保守倒退倾向。

一　司法机关在法律范围内尽力改革取得实效

改革开放以来，司法机关在法律范围内尽力改革，取得了明显的实际成效。以北京市为

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北京法院缺少审判法庭。一些法院在解决庭审用房的过程中，拖欠

开房商工程款十几年都还不清。从法官素质来看，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法官不到总数的三

分之一。当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名为“三个一工程”的治院目标，即办一个好案

件，出一份好判决书，写好一份调研报告。

如今，北京很多法院都建得庄严雄伟，硬件软件齐备。“公正、高效、廉洁、便民”成为治

院目标，一个基层法院年收案量相当于西部一个省，非法学专业的博士、硕士要进法院都不

容易。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贯彻三个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贯彻三个检察改

革实施意见，使全国司法机关的司法水平、办案质量、人员素质、便民利民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在现行宪法法律允许范围内，司法机制改革取得明显实效。

二　司法改革似有保守倒退倾向

上述司法机关改革取得实效仅限于司法机制范围内，如果司法体制改革跟上，情况则大

不相同。遗憾的是，司法体制不仅未跟上改革步伐，反有僵化、保守、倒退之嫌。

（一）“绝对领导”

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是国家机关，我们几乎从未要求“党对立法工作绝对

领导”或“党对行政工作绝对领导”，但是，２００５年有关方面提出：“政法机关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要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党对政法工作绝对领导，表面是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置党于违宪违法境地。毛泽东同

志早就指出，“彻底、绝对”的提法是不科学的。

有学者对“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与相关关系处理提出看法：“在对司法人员的任

命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表决功能与‘党的绝对领导’如何协调？‘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

·３１·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陈春龙，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领导’与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如何协调？‘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与科学执政、依法

执政如何协调？如何把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与坚持共产党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统一

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这些都是党领导司法面临的挑战。”

（二）“能动司法”与否定司法职业化

“能动司法”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尽管在应付社会转型期井喷式的矛盾

暴发时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它强调司法不过分拘泥于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情理法结合裁

判、调解优先于判决之思路，刻意淡化独立审判和法律至上精神，否定司法职业化，从某种意

义上说与法治基本原则有不相一致之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法治角度看，必须把公权力这只

桀骜不驯之斗兽关进法律的笼子之中。司法作为法律秩序的最后守护者，只能尽忠职守、不

可法外能动，只能严守法条、不可另起炉灶。

尽管司法能动作为西方国家反对过度法治化、制衡行政权之手段有其针对性，但“它最

多只是法治的微调器，而不是法治和司法的主旨。”对于法治后发国家而言，当务之急是“有

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强化司法职业，树立司法权威。

司法能动地为政治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牺牲法院判决既判力，弱化司法精英队伍职

业建设，不问合法非法地花钱买平安，虽然能解一时燃眉之急，却以饮鸩止渴方式对依法治

国方略造成冲击。令人尴尬的是，这种冲击不仅来自司法之外的政治，而且来自司法自身。

三　司法改革方向偏差不难纠正

尽管对我
!

司法改革方向是否存在偏差有不同认识，但笔者认为即使存在偏差，这种偏

差也不大，不难纠正。

在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司法机关是专政“刀把子”的中国推进司法改革，面临亘古未有

之困惑与难题。左右摇摆、方向?糊是改革过程中难以避免之正常现象。摸着石头过河，巨

石乱石都有。国外各种压力逼人，国内维稳形势严峻，一时手足无措，回到传统中找办法，完

全可以理解这一点。

另一方面，同其它国家机关相比，我国司法机关专业性强、机构体系稳定、人员素质整

齐、程序严格、规定明确、职责清晰。虽不能不受宏观指导思想影响，但实体和程序的详细规

定使得具体司法工作受到的影响有限。理论可以变来变去，而判决书之法理表述、署名印

鉴、法律责任却是真切具体，不容含混，需经历史检验，任何法官对此都不敢掉以轻心。

与此同时，在几十年解放思想扎实研究之基础上，我国法学界坚持真理敢于直言之风日

渐形成：《环球法律评论》勇于刊登《“政法冤案”的政治背景阐释》一文；有关司法工作倒退

之观点亮于研讨会场；给上级的各种内部研究报告频频报送。知识界客观冷静坚守法律人

底线的真知灼见，成为照亮我国司法改革方向的盏盏灯火。

更为重要的是，司法改革方向似有偏差，应该仅仅来自上级有关部门（偏差之存在亦有

某种合理性），而中央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始终未变。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一直遵循十

五大确定的改革方向，十八大则进一步提出新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之目标。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宪法至上”、“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的理念令人振奋。

其实，当前的司法改革只需真正落实宪法关于“两院”法律地位的规定即可。如果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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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二十大上能有“两院”负责人进入政治局常委，则中国司法改革或许能有一些新气象。

我们相信并期盼，在十八大进一步深化改革精神指引下，在习近平总书记１２·４讲话和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鼓舞下，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应该能够向前推进一步，一步不行半步

也好。

司法体制改革的原则与策略

刘海年


第一，司法体制改革意义非常重大。司法体制改革有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包括法治的方方面面，诸如环境与治理、社会治安等等，都与法治有关，都与保障

人权有关，而司法是保障人权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体制改革有助于国家党政机关公信力

的提高。司法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对党和政府公信力的提高至关重要。

第二，司法体制改革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司法体制改革要坚持党的领导，遵守宪法

的规定，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否则改革很难向前推进。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

导，在这方面，是有很大的改善余地的。党与政的关系、党与法的关系有待改进。１９２８年，

毛主席在根据地建设的时候就提出党不应该代替政府工作，代替政府工作会削弱政府工作，

说国民党的以党代政的不能再做。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谈到党法关系的问题

时，主张党组织不要干预具体司法案件。我们引用毛主席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就是说他们在

这些问题上的指示可以作为司法改革的理论的、权威的依据。

第三，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要肯定前一段的司法改革。不肯定前一段的成绩，容易失去

方向，也容易脱离为司法改革作出努力的广大政法机关的同志。同时，要直面现在仍然存在

的问题。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军事法院审判案件，通常是先判后审。军事法院的法官到部队审

理犯人的时候，军党委已经把事情定下来了，法官去就是进行一个形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有了很大的进步，恢复了辩护制度、公开审判，法官审判素质也提高了。

第四，在肯定成就的同时，一定要直面存在的问题，比如说辩护制度、司法公开制度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法院行政化问题，法院暗箱操作问题。只有肯定我们的成绩，又直面我们的

问题，才能够找准前进的方向，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向前大大推进一步。同时也要注意，理

论界讨论起来很热烈，也比较容易，但是决策者在设计司法体制改革的时候，要考虑到方方

面面，根据实际可能性和国家的需要平衡各种因素，在向着目标前进的时候尽量少走弯路，

遇到挫折时也要勇于面对。

最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一定要有国际视野，要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继承人类文

明成果、重视国际行为规则结合在一起。今年，我国要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人权审查。

人权问题的许多方面都涉及司法。而人权状况是我们国家国际形象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我

们国家软实力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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